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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和
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管理办法
（2024年4月修订）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进一步提升本所发行上市审核工作质量，规范上市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上市委）和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重组委）审议工作，本所对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和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《证监会落实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》等提出的各项要求，坚守资本市场工作的政治性、人民性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结合第一届上市委、重组委运行实践，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进一步完善委员“选用管”全链条机制，充分发挥审核把关作用。 
二、修订内容
修订后的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七十一条，整体架构与修订前保持一致，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一是强化履职把关要求。新增规定委员应当严格执行审核标准，突出防范财务造假、欺诈发行，严把发行上市、并购重组准入关。发行人被发现存在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情形，相关委员在履职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、违反廉政纪律的，终身追究党纪政务责任。
二是优化审议流程。新增规定审议会议召开前，参会委员对重要审核事项存在疑问的，可以与本所审核机构等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讨论。上市委、重组委审议会议中，参会委员逐一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，会议召集人末位发言。
三是加强对委员管理监督。进一步完善委员“选用管”全链条机制，新增规定本所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委员队伍，按照政治过硬、能力过硬、作风过硬标准选聘委员，承担对两委的直接管理责任。纪检部门可以对上市委、重组委会议等进行现场监督。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2024年4月12日至19日，本所就《管理办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8条相关意见建议。本所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，并结合相关意见，对若干条款的具体表述进行了适当优化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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